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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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污染物执行广东省地标《水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 DB44／26-2001 ）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
36

十、水污染物申请排放信息

本页全部填“/”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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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固体废物排放信息

根据危废处理合同、处理联单填写危废去向、委托单位名称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等信息。危废产量

要和危废处置量相同。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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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自行监测要求填报

根据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印刷工业》第 7 节要求，从网上下载自行监测方案

模板文件，先编制自行监测方案，再根据编制好的监测方案来填报。

自行监测方案需要上传附件。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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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环境管理台账

基本信息

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

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信息

污染防治设施非正常情况记录信息

监测记录信息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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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上传相关附件

取得省排污许可证的，可在“其他”一栏上传省排污许可证正副本，也可上传企业认为必需说明情况

的其他材料。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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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在本模块信息左侧显示绿色打钩，表示本模块填写完整，如出现红色的小箭头，则表示该模块还有需要补充

的内容，直至所有模块出现绿色打钩，申请信息才算填写完成，填写完整的情形见下图。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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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提交文件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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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 小废水拉运企业申报

小废水拉运企业填报说明

为方便小废水拉运企业完成排污许可证申领工作，特制定本填报指南，指南提示内容仅供参考，

排污单位须以实际情况填写申请表格，并对排污许可证申请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。

本填报指南只适用于按照《固定污染物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（2019 年版）》不属于重点管理

或简化管理，但有工业废水产生且通过拉运委外处理的排污单位；对于 19 年名录归到重点管理和简

化管理的排污单位，需按照相应行业的技术规范来申请填报排污许可证，特此说明！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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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录全国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信息管理平台，点击网上申报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
45

首页>业务办理>许可证申请>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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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页>业务办理>许可证申请>首次申请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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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过程如不是一次填完提交，可存盘后可继续申报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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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企业基本信息填报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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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基本信息填报②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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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基本信息填报③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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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排污单位登记信息-主要产品及产能

第一步完成后，平台左侧显示企业填报信息，右侧是当前位置。选择排污单位登记信息-主要产品及产

能选项，点击添加后按提示填报生产周期（新建和生产不满一年的排污单位不需填报；生产满一年但未满三

年的排污单位按实际时间填报），再点击添加填写主要工序及其对应的生产设施及产品信息，不同工序请分

别添加。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
52

生产设施、产品的添加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结合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印刷工业》(HJ1066

－2019)填写。技术规范表 2《简化管理排污单位主要生产单元、主要工艺及生产设施名称一览表》。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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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置生产单元后添加设备和产品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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添加生产设施。按照印刷工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，生产设施中，印刷机参数为“张/小时”或

“米/分钟”，涂布机参数为“米/分钟”，其余设备参数均可为功率“KW”。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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添加产品设计产能，近三年实际产能，产能、产量单位为吨/每年、万平方米/年、万个/年，年生产时间按

照环评文件及审批意见填报。产品、产能填报完成，先暂存再下一步。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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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排污单位登记信息-主要产品及产能补充补充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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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排污单位登记信息-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

填写每年各原辅材料用量，填写密度（g/L）、VOCs 含量（g/l 或%）、苯含量（g/l 或%）、甲苯含量（g/l

或%）、二甲苯含量（g/l 或%）、重金属名称和含量（g/l 或%）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
58

需上传附件，生产工艺流程图和厂区平面图。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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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产排污节点、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

填写废弃及废气产污环节、污染物项目、治理设施等，可参考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 范印刷

工业》HJ1066－2019 表 4。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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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水类别在系统里选取，各种废水类别对应的污染物项目、排放去向排放口类型按照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 范印刷工业》

HJ1066－2019 表 5 填写，无设污染治理施划/，要备注拉运处理企业；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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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水污染物排放信息-排放口

申报污水简接排放口情况，地理坐标在地图中拾取，补充污水处理厂名称，《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/ 26

—2001》。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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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污染物排放信息-申请排放信息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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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体废弃物污染物排放信息-申请排放信息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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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环境管理要求-自行监测要求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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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环境管理要求-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

记录内容：小废水收集措施、小废水转移量、拉运单位、拉运时间等。

记录频次：按实际转移次数记录。

记录形式：电子台账+纸质台账。

其他信息：保存时间不低于三年。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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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补充登记信息

无组织排放执行标准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DB/27-2001

有组织排放排气口执行标准：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44/815-2010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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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法增加的内容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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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上传相关附件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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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提交文件



电话：0755-250294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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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部分 登记管理

登记管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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